
臺北市政府 105.05.02.  府訴三字第 105090644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4年 11月 23日北市環稽字第

1043818

0400號函及 104年 11月 23日水字第 30-104-110003號裁處書，提起訴

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一、關於 104年 11月 23日北市環稽字第 10438180400號函部分，訴願不受理。

二、關於 104年 11月 23日水字第 30-104-110003號裁處書部分，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

於

　　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原處分機關因民眾反映本市內湖區○○街與○○街交叉口基隆河河面有重油污染及異味情事

，原處分機關所屬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於民國（下同）104年 11月 4日上午 11時 45分許會

同

原處分機關人員前往查察，發現訴願人設置於新北市汐止區○○路○○巷附近 14吋燃料油輸

油幹管破裂，訴願人未妥善防治，導致燃料油洩漏，經草濫溪抽水站閘門口流向本市內湖區

南湖大橋下方基隆河，延伸至○○街與○○街（○○街第○○號水門內）沿線河道，嚴重污

染水體及產生異味。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遂以

104年 11月 4日第 A016505號舉發通知書予以告發，交由訴願人員工○○○簽名收受。訴願人

不服，於 104年 11月 10日由其油品行銷事業部基隆儲運處（下稱基隆儲運處）提出陳述意見

書，經原處分機關以 104年 11月 23日北市環稽字第 10438180400號函復在案。嗣原處分機關

審

認訴願人違規事實明確，乃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52條規定，以 104年 11月 23日水字第 30-104-

11

0003號裁處書，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罰鍰，並依環境教育法第 23條第 2款規定，



命接受環境講習 8小時。該裁處書於 104年 11月 24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4年 12月 21

日經

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 12月 31日補正訴願程式，105年 2月 19日補充訴願理由，4

月

25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壹、關於 104年 11月 23日北市環稽字第 10438180400號函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

　　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77條第 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

　　行政程序法第 168條規定：「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

　　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第 171條第 1項規定：「受理機關認為

　　人民之陳情有理由者，應採取適當之措施；認為無理由者，應通知陳情人，並說明其意

　　旨。」

　　行政法院 62年度裁字第 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

　　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

　　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查原處分機關 104年 11月 23日北市環稽字第 10438180400號函係原處分機關就基隆儲運

處

　　陳情事項，說明訴願人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等規定，遭該局舉發之過程及相關規定等。

　　核該函性質，屬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

　　對之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貳、關於 104年 11月 23日水字第 30-104-110003號裁處書部分：

一、按水污染防治法第 2條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四、污染物：指任何能

　　導致水污染之物質、生物或能量 ......。」第 3條前段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6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水體特質及其所在地

　　之情況，劃定水區，訂定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前項之水區劃定、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中央主管機關得交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第 28條規定：「事業或

　　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輸送或貯存設備，有疏漏污染物或廢（污）水至水體之虞者，應

　　採取維護及防範措施；其有疏漏致污染水體者，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故發

　　生後三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命其採取必要之防治措施，情節嚴重者



　　，並令其停業或部分或全部停工。前項之緊急應變措施，其措施內容與執行方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29條第 2項規定：「前項管制區涉及二直轄巿、縣（巿）以上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劃定並公告之。」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在水污染管制區內，不

　　得有下列行為：......二、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棄置垃圾、水肥、污泥、酸鹼廢

　　液、建築廢料或其他污染物。」第 51條第 2項規定：「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

　　改善者，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或勒令歇業。」第

　　52條規定：「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或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

　　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止作為或停工、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

　　件）或勒令歇業。」第 64條規定：「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在中央由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為之，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為之，在縣（市）由縣（市）政府為之。」第

　　 66條之 1規定：「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污染特性及違規情節裁處。前項裁罰準

　　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73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本法......第五十二條......所

　　稱之情節重大，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五、大量排放污染物，經主管機關認定嚴

　　重影響附近水體品質。」

　　環境教育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 ......。」第 23條第 2款規定：「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

　　非法人團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團

　　體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一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環境講習：....

　　..二、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

　　罰鍰。」

　　行政罰法第 31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一行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數機關均有管轄

　　權者，由處理在先之機關管轄。不能分別處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不能協

　　議或有統一管轄之必要者，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之。」「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

　　務而應處罰鍰，數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管轄。法定罰鍰額

　　相同者，依前項規定定其管轄。」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 1條規定：「本準則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六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

　　下列規定附表一至附表八所列情事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審酌違

　　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五、違反本

　　法第三十條水污染管制區內禁止行為者，適用附表五。」第 6條規定：「屬本法第七十

　　三條各款規定情節重大情形之一者，得以各該條最高罰鍰額度裁處之。」



　　環境教育法環境講習時數及罰鍰額度裁量基準第 2點規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應依附表一計算環境講習之時數。」

　　附表一

　　┌──────────┬────────────────────────┐

　　│項次　　　　　　　　│1　　　　　　　　　　　　　　　　　　　　　　　 │

　　├──────────┼────────────────────────┤

　　│違反法條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　　　　　　　　　　　│

　　├──────────┼────────────────────────┤

　　│裁罰依據　　　　　　│第 23條　　　　　　　　　　　　　　　　　　　　　│

　　├──────────┼────────────────────────┤

　　│違反行為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

　　│　　　　　　　　　　│機關處新臺幣 5,000元以上罰鍰或停工、停業處分者。 │

　　├──────────┼────┬───────────────────┤

　　│裁處金額與同一條款適│裁處金額│裁處金額逾新臺幣 1萬元　　　　　　　　│

　　│用對象最高上限罰鍰金│新臺幣 1├────┬────┬────┬────┤

　　│額之比例（A）　　　 │萬元以下│A≦35%　│35%＜A　│70%＜A　│停工、停│

　　│　　　　　　　　　　│　　　　│　　　　│≦70%　 │≦100%　│業　　　│

　　├──────────┼────┼────┼────┼────┼────┤

　　│環境講習（時數）　　│　 1　　│　 2　　│　 4　　│　 8　　│　 8　　│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83年 8月 13日環署水字第 35635號函釋：「水污染防

治

　　法第 28條第 2款（註：現為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所稱之『垃圾』係指廢棄物清理法中

一

　　般廢棄物之垃圾；所稱之『其他污染物』係指垃圾、水肥等列舉污染物以外，符合水污

　　染防治法第二條第四款污染物定義，經主管機關依權責認定或公告者。」

　　100年 5月 25日環署水字第 1000043540號公告：「主旨：劃定『涉及二直轄市、縣（市

）

　　以上河川之水污染管制區』，並自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30日生效。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29條第 2項及第 30條第 2項。公告事項：......二、水污染管制區範圍：18條河川各主

支

　　流之集水區域，其所屬行政區域如附表一所列。三、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如附表二。

　　四、主管機關指定之沿岸規定距離：（一）水污染防治法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所稱沿岸規



　　定距離係指河川管理辦法第 6條定義之河川區域......。」

　　公告事項第二項附表一（節錄）

　　┌─────────────────────────────┐

　　│一、淡水河系水污染管制區行政區域範圍　　　　　　　　　　　│

　　├───────┬────────┬────────────┤

　　│　縣　市　別　│　鄉　鎮　區　別│村　　　　　　　　　　里│

　　├───────┬────────┬────────────┤

　　│台北市　　　　│全部　　　　　　│全部　　　　　　　　　　│

　　└───────┴────────┴────────────┘

　　臺北市政府 90年 8月 23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

委

　　任事項，並自 90年 9月 1日起生效......公告事項......七、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環

　　境保護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五）水污染防治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

　　100年 7月 1日府環四字第 100343168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環境教育業務委

任

　　事項，並自即日起生效......公告事項：本府將『環境教育法』中下列主管權責業務事

　　項，委任本府環境保護局，以該局之名義執行之......三、環境教育法罰則相關事項。

　　」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104年 11月 2日漏油時，訴願人搶修人員立即會同相關人員關閉草濫溪抽水站動力大閘

　　　門，緊急開啟抽水站內左右深井調節閘門收集油污水，以預防油水溢流至基隆河，並

　　　遵循草濫溪抽水站人員有關警戒水位為 6.1公尺之告知事項，派員持續監視中，11月 4

　　　日大雨水位上漲至 5.3公尺，經內溝溪舌閥流出，流入基隆河。因涵管非河道溪流，

　　　於地圖中無法察覺，訴願人因不熟該地區水利水文，無從得知情況下，已善盡所能於

　　　緊急狀況下做好各項防範措施，後續油污溢流，實非訴願人可以預期及掌控因素。

（二）訴願人輸油管線，因不可歸責於訴願人之不明原因破裂，導致疏漏油料，訴願人並無

　　　任何主觀故意或過失之棄置行為存在，與水污染防治法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不符；

　　　法條既規定為棄置之行為，顯須訴願人有積極之行為始足當之，本案所洩漏者為具有

　　　經濟價值之燃料油，可以再回收利用，與上開水污染防治法所列舉之垃圾、水肥等無

　　　經濟價值且具有污染性之物不同，原處分機關認事用法顯有違誤。

（三）原處分機關於內溝溪 2號疏散門下方區域排水管及南湖大橋橋墩下方攔油索下游進行

　　　檢測，惟前者為滯洪池溢流出口處，亦為控制、回收油料之重點地區，訴願人於該處



　　　設置攔油索將水面浮油集中攔截，因而該處油脂濃度勢必較高，原處分機關於此處採

　　　集水樣，顯失公平；後者檢測結果未超標，即可見訴願人在積極回收油料下使本次漏

　　　油事故未嚴重影響附近水體品質；另本案經第三公證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104

　　　年 11月 18日至 12月 23日進行河川地表水體 4次監測，內溝溪接基隆河及湖南大橋均

未

　　　明顯受本次油污事件影響，且經查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中，12月河川污染指數與

　　　以往數值未有明顯差異，請原處分機關衡量訴願人已盡水污染防治法第 28條第 1項所

　　　定相關義務，以及全力配合善後，予以免罰或酌減罰鍰。

三、查本件原處分機關因訴願人所有 14吋燃料油輸油幹管破裂，於事實欄所述時、地查察，

　　發現燃料油洩漏，嚴重污染水體及產生異味。有採證照片 18幀、原處分機關 104年 11月

　　4日第 A016505號舉發通知書及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環境稽查工作紀錄單等影本附卷

　　可稽。原處分機關予以處分，固非無據。

四、惟查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 104年 11月 10日簽辦處理內容載以：「主旨：有關本市基

　　隆河遭○○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於新北市汐止區○○路地下油管於 104年 11月 2

　　日破裂，導致其燃料油洩漏嚴重污染基隆河水體......說明：......四、茲就污染本市

　　基隆河情節重大之狀況陳述如下：（一） ......因當晚及 11月 4日上午汐止及南港地區

　　下大雨，導致原 4日攔截於新北市汐止端的重油隨大雨漫出往下游擴散......影響附近

　　水體品質，污染基隆河長度約 12.37公里.........五、 ......依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

　　鍰額度裁罰準則第 6條：屬本法第 73條各款規定情節重大情形之一者（五、大量排放污

　　染物，經主管機關認定嚴重影響附近水體品質。）得以各該條最高罰鍰額度（ 300萬元

　　）裁處之， ......。」並有採證照片影本 18幀附卷佐證；另原處分機關以 105年 3月 24

　　日北市環稽字第 10531149400號函附訴願補充答辯書略以：「......本案雖訴願人稱洩

　　漏者為具有經濟價值之燃料油，但其管線破裂，已造成油品品質變更且嚴重污染本市基

　　隆河段水體及沿岸環境生態......本局為儘速恢復基隆河河岸環境，縮短污染改善期程

　　，避免油氣揮發影響附近空氣品質，亦派員協助清理之油污廢棄物（吸油棉等）共 23.

　　19公噸，訴願人亦稱基隆河除污作業至 11月 19日，顯見洩漏油污污染之嚴重......且本

　　局並非以『認定檢測濃度超過放流水標準 15倍』為由，據以告發裁罰訴願人，本案裁罰

　　依據亦與訴願人是否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和於事故發生後 3小時內通知主管機關無涉

　　......。」亦有支援基隆河油污清運車號及重量表影本在卷可憑。據上，訴願人燃料油

　　輸油幹管在新北市汐止區發生破裂，洩漏油料經草濫溪抽水站閘門口流向本市內湖區○

　　○大橋下方基隆河，延伸至○○街與○○街（○○街第○○號水門內）沿線河道，新北

　　市政府及本府均有管轄權，惟該污染行為有無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31條規定之情形？又訴

　　願人因輸油管破裂，導致燃料油洩漏，有無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立即採



　　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故發生後 3小時內通知原處分機關？本件是否該當於水污染防

　　治法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在水體「棄置」其他污染物之行為？另訴願人洩漏油料，是

　　否屬水污染防治法第 73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大量排放污染物，而為同法第 52條規定之情

節

　　重大？而得依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 6條規定，裁處最高罰鍰額度 300萬

　　元？皆有再予釐清確認之必要。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

　　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77條

　　第 8款及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楊　芳　玲（公假）

　　　　　　　　　　　　　　　　　　　　　　　　　　　　委員　張　慕　貞（代理）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傅　玲　靜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楊芳玲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25號）


